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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在今日（十一月十一日）舉行的青少年毒品問題專

責小組報告記者會上的開場發言：  

各位新聞界的朋友： 

歡迎大家出席今日青少年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報告的發布會。 

 首先我相信大家十分清楚毒品對青少年的荼毒。聯合國十年前就毒品問題發表《政治宣

言》，警告「毒品摧毀生命和社會，破壞人類的持續發展」。截至 2007 年前的三年內，被

呈報吸毒的 21 歲以下青年人增加了百分之三十四，而他們吸食的毒品，百分之九十九是像

K 仔這類危害精神毒品。我和專責小組的成員都深深地感受到，當前是一場硬仗，需要我們

整個社會正視和攜手才可以解決的。 

 專責小組在過去一年聚焦討論許多方面的問題，亦審視了社會各界給予我們很多的意

見。這份報告總結了專責小組過去一年的工作，羅列我們的建議和考慮。由於青少年吸毒問

題相當迫切及嚴重，部份建議的措施已於早前陸續推出了。 

 報告的第二章詳列了青少年吸食毒品問題的趨勢、特點和挑戰，有關的數據和資料有助

大家瞭解問題嚴重性。第三章歸納了青少年吸毒的主要原因，其中首先指出朋輩的影響，並

提到箇中涉及的「風險因素」和「保護因素」。經深入研究後，專責小組確認持之有效的

「五管齊下」的策略，但在每個範疇裡加大力度和深度，亦擴闊了新領域，而且在「五管」

之上，加入社會關懷年青人文化，為抗毒工作注入新的動力和全面的支援，有助我們對症下

藥。 

 我簡單介紹五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在預防教育和宣傳方面，我們改變了宣傳教育的定

位，停止使用「濫藥」這個比較委婉的名稱，而直接定性吸 K 仔類毒品為「吸毒」，而為

期兩年的「不可一 不可再」的禁毒運動亦於本年六月全面展開，希望透過這宣傳向社會展

示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深遠禍害，真實反映。在這方面我們特別強化「學校」這方面的工

作，作為預防教育的重要平台，報告的第五章詳列有關的建議。 

 第二，我們要加強戒毒治療及康復服務，除了具體開創和加強支援服務外，我們針對吸

食這類毒品的「隱蔽」性（即較難在早期察覺）和「及早介入」的需要，建議推行毒品測

試，而經研究其他國家毒品法庭的經驗，我們亦建議加強感化制度。就此兩點我稍後會有所

補充。 

 第三，在立法和執法方面，我們會透過適當的法律架構，減少毒品的供應和流通，尋求

法庭給干犯毒品罪行的人有足夠阻嚇性的刑罰。在這方面，我們很歡迎上訴庭於今年六月加

重對販運 K 仔和搖頭丸的量刑指引。 



  第四，在對外合作方面，我們必須與內地和海外對口單位緊密合作，攜手打擊全球毒

禍，特別是針對跨境吸毒問題回應。我們現正積極和內地當局就提供年青人吸毒者資料和遣

返青少年吸毒者返港的事宜深入研究，擬定詳細可實行的安排。保安局局長稍後會就此及之

前所提到的立法、執法方面向大家詳細解釋。 

 

  第五，為更清楚了解吸毒問題、不斷轉變的毒品形勢，我們會致力進行以實證為本的研

究，讓我們釐訂政策時有更堅實的基礎。 

 

  以上便是「五管齊下」的策略，我們會加深、加大力度，並朝新方向努力。 

 

  此外，為發展關懷青少年的文化，加強各界和相關各方的互補支援，以及推動市民大眾

參與禁毒活動，今年九月，我們開展了「友出路」計劃，針對這方面。 

 

  我現在想重點談談關於報告中其中兩項建議，即毒品測試和感化制度。 

 

毒品測試 

──── 

  危害精神毒品的一個特點，就是隱蔽性甚強，到發現時，其實對年青人已造成永久性嚴

重傷害。為此專責小組提出了毒品測試的方案。 

 

  首先，我們鼓勵採用自願的毒品測試。我們建議濫藥者輔導中心加強醫療支援，包括向

求助者提供毒品測試服務。另外，我們也建議參考本地國際學校和海外其他地方的做法，為

學校制訂可行的校本毒品測試計劃，供學校自願採用。現時我們正擬訂綱領，邀請有關機構

為我們進行有關計劃。 

 

  另一方面，我們原則上認同並建議立法授權執法機構對有合理懷疑吸毒的人士進行強制

性毒品測試。我想特別強調這建議的目的，在於及早辨識年青人吸毒者及為他們提供戒毒治

療和康復服務，而並非在於方便檢控，希望大家明白這是重要目標和關鍵所在。由於問題複

雜，我們要擬訂具體的建議，發表諮詢文件諮詢公眾，邀請大家發表意見。諮詢的重點涉及

多個方面，包括： 

 

  第一，年齡界限。強制毒品測試計劃是只適用於青少年還是所有年齡組別？因為有關的

政策考慮是相當不同的，如只適用於年青人，我們以何年齡作為介定？ 

 

  第二，介入層次。有關計劃應包含分級介入架構。讓在首次測試，結果呈陽性的青少年

可選擇接受戒毒康復服務，而避免檢控。但若第二次測試後，依然發現他有吸食毒品時，需

要考慮繼續讓他接受治療，否則我們考慮檢控。若在第三次或以上，我們會提出檢控。但這

本身具有一定爭議性，應有三層，還是兩層呢？這些是我們要諮詢的重要因素。 

 

  第三，對受測試者的保障。從未成年人身上取得身體樣本時，我們建議必須有家長或合

法監護人（或親屬）在場；如未能找到家長或合法監護人，則須有一名獨立人士在場。究竟

這批獨立人士應該是什麼人呢？這些也是要諮詢的內容。 

 



  第四，是否需要修改法例訂立域外法律效力。由於吸毒者中有相當比例是在內地吸毒，

我們會諮詢公眾，應否就吸毒罪行訂立具域外法律效力的法例，特別針對跨境到內地吸毒的

人士。 

 

  最後，在擬訂強制毒品測試計劃的細節時，我們會評估相應增加的支援服務需求，特別

是對戒毒治療和康復計劃及資源方面的需求。 

 

  我們會就以上各項問題的具體方案盡快諮詢公眾。 

 

感化制度 

──── 

  另一個重點建議，是加強感化制度。 

 

  在考慮其他國家在毒品法庭等各方面的經驗後，專責小組建議在現行法律架構下，推行

一項為期兩年的加強感化服務先導計劃，以一至兩個指定的裁判法院作試點，引入海外毒品

法庭的做法，試驗一個由感化主任和司法人員更緊密合作的更生制度。感化主任可以加強其

統籌和監管的角色，例如與有關各方和專業人士緊密磋商，尋求改善個案評估、戒毒治療計

劃和進度監察等工作。司法人員則可緊密配合，以在更生過程中擔任重要及積極的監察角

色。 

 

  社會福利署正開始進行先導計劃的籌備工作。我們期望於 2009-10 年財政年度下半年推

出有關計劃。 

 

未來路向 

──── 

  要落實以上各項建議，政府和非政府機構均需要調整目前的工作和重點優次，重新調配

有關資源。部分措施，特別是一些長遠措施，可能會對資源和人手有重大的需求。代表各有

關政策局和部門的專責小組成員，承諾在能力範圍內，全力推行各項有關建議。禁毒專員會

領導一個跨部門的工作小組，協調各方面的跟進行動，落實有關建議。 

 

  最後，身為主席，我代表專責小組向多方人士致以衷心感謝，包括撲滅罪行委員會、禁

毒常務委員會、毒品問題聯絡委員會，以及一眾我們曾諮詢的校長、教師、家長、前線禁毒

人員、社會工作者、醫療界、戒毒治療和康復機構、區議會、分區撲滅罪行委員會等，他們

均十分支持我們，提出許多寶貴意見。另外，要解決青少年吸毒問題，我一再重申，必須要

有一個關懷青少年的文化，給予青少年機會和正面的影響。在此，我亦感謝專責小組各成

員，和社會上很多願意伸出援手的有心人士，有他們的支持，我們有信心可積極落實報告中

各項建議。 

 

完 

 

二○○八年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二） 

 


